泉教人〔2018〕110号附件1
泉州市第三届中小学名教师遴选培养活动
推荐名额分配表
	县（市、区）
	推荐名额
	备注

	鲤城区
	2
	各县（市、区）推荐要注意各类学校的分布，不要把推荐名额集中在某一类学校、某一学科。

	丰泽区
	2
	

	洛江区
	1
	

	泉港区
	2
	

	石狮市
	2
	

	晋江市
	5（含乡村1名）
	

	南安市
	4（含乡村1名）
	

	惠安县
	2
	

	安溪县
	3（含乡村1名）
	

	永春县
	2
	

	德化县
	1
	

	泉州台商投资区
	1
	

	市直学校（含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）
	3
每所学校（单位）最多推荐1人（其中省一级达标中学且教师数超过300人的学校可推荐2人）
	

	合  计
	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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